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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行动开两辆车，9个人。”4
日晚7点，济宁市森林公安局刑侦治
安科副大队长文方华召集民警集合，
同前几日一样，他们要在晚上7点至
次日凌晨2点间，对济宁市周边乡镇
及县市区进行夜巡，查找那些暗夜里
的狩猎者。车辆渐渐远离城区，没有
了城市的繁杂灯光，夜色变得暗黑，
天上的星星成了遥远又微弱的光源。
对文方华和队员们来说，夜巡的任务
就是寻找光源，一种指向天空，来回
摇摆的明亮光束。

晚上8点30分，在通往任城区石
桥镇的路上，民警下车查看，交谈时
嘴里哈出的白色气体清晰可见。“快
看北边的树林，有光！”有民警喊。在
目光所及的5公里外，一道不显眼的
光束左右摆动着。

“马上过去。”凭借多年查找办案
经验，济宁市森林公安局城郊分局副
局长钟长玲确定这束光应该是捕鸟

者举着狩猎灯发出的光，但找到通向
光源的路却不是易事。

乡间的小路没有路灯，只能摸着
路靠近。为防止惊扰到捕鸟者，森林
公安的两辆车分头行动，一辆负责靠
近，一辆在路口堵截。

见有轿车开到树林边，两男子立
即骑上摩托车离开了现场。“突突
突……”摩托车的声音由远及近，一
束远光照向在路口等待的民警。民警
在路口将两男子拦住，关闭其中一人
戴在头上的大灯，跟着摩托车后面的
两条细狗来回嗅着。

“我们是出来玩的，溜溜狗。”还
未等民警问，一男子忙着辩解道。民
警搜查，没有发现狩猎的动物。后经
审问，两男子承认是出来捕山鸡的。

“灯是狩猎灯，花200块钱从市场上买
的。也是看别人抓山鸡，才带着狗出
来捕山鸡玩的。”随后，民警对二人进
行了行政处罚。

晚上11点，民警在豪德商贸
城附近发现火光，附近有一辆面
包车，民警迅速追赶面包车。“这
里以稻田居多，有野生鸟栖息的
良好湿地。很多捕鸟者就放火把
山鸡、野鸟驱赶出来，放狗追咬。”

因天色较暗，加之道路不熟
悉，民警在追赶近一个小时后，
面包车逃走了。民警将火扑灭，
以防火势蔓延。随后，民警又开
车巡逻至安居镇，二十里铺等
处，没有再发现狩猎的光束。巡
逻任务结束时，已到凌晨2点。

“每天都发现了一些捕杀野
生动物的行为。”文方华告诉记
者，2009年，济宁市森林公安局

成立，多次开展乱捕滥猎野生动
物、乱砍滥伐林木等严打整治行
动。“冬天树枝稀松，很容易发现
树上的鸟。所以，冬天捕鸟的行
为较多，也是我们重点打击的时
候。”

通过对捕鸟者的审讯，文方
华了解到，一些人在大冷天打鸟
是为寻求刺激，还有一部分人依
靠捕猎、售卖野鸟获得利益。今
年9月，济宁森林公安局民警在
安居镇查获一处贩卖野生鸟的
窝点，从中查获近7000只被冷冻
的野生鸟。“这些野生鸟类都是
雇人收购的，收购价也就在2毛
到1元之间，贩卖到安徽、湖南等

地。”
钟长玲说，近日济宁市林业

局下发了《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打击的重点对象就是利用
投毒、张网、枪击、下套等手段，
非法捕猎、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
犯罪行为，以及非法收购、运输、
出售、经营、加工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现
在发现捕杀野生动物的大多是
个人，一些专业的捕猎者则很难
找到。”钟长玲希望，全社会都来
支持关注森林公安的工作，共同
爱护身边的野生鸟类，共建美好
的家园。

夜幕下的狂野，鸟儿和山鸡已趴窝休息。突然一束强光划破
夜空，亮光晃昏了鸟儿的眼睛，橡皮筋迸射出的石子狠狠地击中
鸟羽，狂奔的细狗一口咬住山鸡的脖子……在利益的驱使下，拿
着狩猎氙气灯的黑手，一次又一次伸向夜幕中的它们，许多鸟儿
和山鸡在睡梦中被夺去了生命。

与此同时，森林公安也在夜巡着，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保护这
些野生鸟儿和山鸡……

一场抓获“捕鸟者”的行动

捕鸟，护鸟的斗争从未停止

深深深夜夜夜围围围捕捕捕“““捕捕捕鸟鸟鸟人人人”””
文/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韩伟杰

民警在整理收缴来的狩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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